
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相關說明 

   本計畫係由全民健康保險(以下稱本保險)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組

成整合性照護團隊（以下稱照護團隊），提供含括「居家醫療」、「重

度居家醫療」及「安寧療護」三照護階段，並依其執業人員專長提

供各階段之服務項目。照護團隊應提供團隊內、外轉診服務，確保

病人轉介與後送就醫之需求，並應建立各類訪視人員之聯繫窗口，

以利連結服務。 

 

Ｑ１.訪視人員資格 

 

1. 各類訪視人員以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執業人員為限，提

供呼吸照護及安寧療護等居家醫療照護，應具備各該項目之服

務資格。 

2. 醫師：須具專科醫師資格；惟經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(以下稱保

險人)分區業務組審酌區域居家醫療服務資源後同意之醫師，不

在此限。 

3. 中醫師：執業 2 年以上（含）之中醫師，自 109 年起執行本

計畫之中醫師均須經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培訓，取得中醫師居家

醫療照護資格證書。 

4. 藥師：具藥事人員 2 人（含）以上之特約藥局或特約醫療院所

之執業藥師，並經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培訓，取得居

家藥事照護資格證書；惟位處本保險山地離島與醫療資源缺乏

地區之特約藥局或特約醫療院所，不受藥事人員 2 人以上之限

制。 

 

 

 

 



Ｑ２.如何加入整合性照護團隊？ 

 

1. 可至本署全球資訊網專區查詢照護團隊資訊（自首頁->健保服

務->健保醫療計畫->其他居家相關醫療服務->居家醫療照護整

合特約醫事機構查詢），以醫事機構為單位洽詢團隊主責機構加

入，並依現行計畫規定，由團隊主責機構以團隊申請或異動方

式向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提出參與計畫申請書，經保險人分區業

務組資格審核同意後，始可參與本計畫。(下以桃園市桃園區為

範例呈現) 

 

2. 經查詢可得知選定區域中(以桃園市桃園區為例，如下圖)，目前

有辦理本計畫之照護團隊及院所資訊(名稱及諮詢電話)，即依照

護團隊提供之諮詢電話連繫後續加入團隊相關事宜，分區業務

組亦視需要協助進行媒合。



 


